太平地镇人民政府关于

公益岗补贴资金申请的函

松山区就业服务中心：

太平地镇人民政府已经对1名公益岗位人员的就业情况进行了核实，以上人员均不是财政供养人员（行政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组织）、不是企业用工人员、不是个体工商户、不是社会各类职业办学法人及合伙人、不是提前退休人员、不是军人自主择业（退休）人员、不是合作社法人及成员、不是其他各类法人及合伙人等已就业人员。

以上信息真实有效，特向贵中心申请公益性岗位补贴总计2310元。
其中2025年4月上岗1人，1月份补贴合计2310元。

请批准。

附件：申请补贴明细和人员变动情况表

松山区太平地镇人民政府
2026年1月30日


